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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如行文單位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年11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工程管字第110030107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說明

主旨：修正「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績效考核作業要點」第三點，並自
即日生效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(轄)機關。

說明：檢附修正「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績效考核作業要點」第三點、
修正總說明及對照表1份如附件，相關資料已登載於本會全
球資訊網站供參（http：//www.pcc.gov.tw/，路徑：首頁>
法令規章>品質管理相關規定>行政規則）。

正本：行政院各部會行總處署、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
副本：本會各處室會組

抄本 檔　　號：

保存年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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